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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省广德市人民法院
关于安徽国林集装箱底板有限责任公司强制

清算一案招募管理人的公告

申请人广德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、苏州苏福马机械

有限公司申请安徽国林集装箱底板有限责任公司强制清算一案，

经本院审查裁定予以受理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最

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〉若干问题的规定

（二）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

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》等相关规定，本院决定采取

竞争方式招募管理人，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企业基本情况

安徽国林集装箱底板有限责任公司于 2005年 4月 8日，注

册资本 4000万，国林竹藤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出资额为 2224万元，

股权比例 55.6%；深圳市宝能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出资额为 1376万

元，股权比例为 34.4%；苏州苏福马机械有限公司出资额为 200

万元，股权比例为 5%；广德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出资额

为 200万元，股权比例为 5%。公司经营范围为：生产销售集装箱

底板及各类竹木胶合板；竹木新产品、林产品及非木制品的研制

与开发；林产品及非木制品贸易；林产品及非木制品产业相关的

国内外技术与设备的引进与转让、提供林产品及非木制品产业相

关的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与技术培训；竹木产品收购。（依法须经

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因该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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逾期未进行清算，故申请人广德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、

苏州苏福马机械有限公司向本院申请对安徽国林集装箱底板有限

责任公司进行清算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申报机构为编入《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破产案件管理

人名册》中的管理人。本案不接受联合申报。

（二）申报机构及从业人员不得具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

破产法》第二十四条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

定管理人的规定》第九条、第二十三条、第二十四条规定的不得

或者不宜担任管理人的情形。

三、申报方式

（一）报名方式

申报机构应书写竞争管理人申请书并准备好申报资料（一式

四份），装订成册、密封并加盖申报机构公章，于报名期限届满

前以书面形式提交本院指定联系人处。

（二）提交申报材料

1、申报机构的基本情况，包括申报机构成立时间、规模并

提交拟委派参与本案清算管理人团队负责人及团队核心成员、常

驻人员的执业经历和业绩，以及参加破产、清算业务培训情况的

介绍；

2、申报机构拟委派参与本案清算管理人的团队负责人及团

队核心成员参与已审结破产、清算案件管理人事务的相关证明材

料（重点介绍是否办理过破产案件、清算案件，已经办理完毕的

破产、清算案件的数量、所用时间及效果、尚未完成的破产、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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算案件的数量及进度、在办理破产、清算案件过程中是否存在问

题或严重错误等）；

3、申报机构拟定管理人工作方案，包括组织机构、职责分

工、主要工作内容预案；

4、参与本案清算管理人选任的优势；

5、申报机构拟参与本案清算管理人的报价方案；

6、申报机构及从业人员不存在依照法律、司法解释规定应

当回避或依法不应被指定为管理人情形的声明；

7、申报机构须确保所提交的上述材料均真实、合法，如经

核查发现存在虚假及违法情形，该机构不得再担任本案管理人，

并依法列入本院破产管理人黑名单。

四、报名时间及提交材料地点

时间：2025年 6月 25日至 2025年 7月 10日上午 12时前

地点：广德市人民法院民二庭

五、联系方式

联系人：杨骏伟、楚道山

联系电话：0563-6990323、6990339

六、评选方式及结果

本院将组成评审小组，对提交的书面材料进行评审，评选出

排名前两名的申报机构。排名第一的申报机构确定为本案清算管

理人，排名第二的申报机构为本案第二顺位备选清算管理人。如

公告期间内仅有一家机构报名，符合本公告所列条件的，经审查

通过的，指定为本案管理人。

特此公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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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安徽省广德市人民法院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五年六月二十五日


